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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5629649][bookmark: _Toc97902634][bookmark: _Toc42710541][bookmark: _Toc42710455]1 总则
[bookmark: _Toc38445766]为进一步规范崇明区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程序和应急响应行动，提高应急处置工作效率和水平，保障崇明区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工作科学、高效、有序进行，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特制定本预案。
当发生或预计发生水旱和海洋灾害事件时，崇明区水务局根据预案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各相关单位根据工作职责制定本单位相关配套预案，并及时开展监测预报预警、水工程调度及抢险技术支撑等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相关工作。
[bookmark: _Toc42710543][bookmark: _Toc45629651][bookmark: _Toc42710457][bookmark: _Toc97902635][bookmark: _Toc38445767]2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上海市防汛条例》《上海市防汛防台应急响应规范》《上海市防汛防台专项应急预案》《上海市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上海市海洋局海洋灾害防御应急预案》《上海市崇明区处置海洋灾害专项应急预案》等。
[bookmark: _Toc38445768][bookmark: _Toc45629652][bookmark: _Toc42710544][bookmark: _Toc97902636][bookmark: _Toc42710458]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崇明区水务局针对本区行政区范围内发生水旱和海洋灾害的防御和应急处置。崇明区水旱和海洋灾害主要为洪涝和海洋灾害，包括：由流域洪水、台风、暴雨、高潮等自然灾害引发的城市内涝、海塘和堤防漫溢或溃堤、涵闸失稳等次生灾害；风暴潮、海浪、海啸、咸潮和赤潮等海洋灾害；以及突发事件引起的水利工程损毁等衍生灾害。
[bookmark: _Toc97902637]4 组织体系
[bookmark: _Toc97902638]4.1领导小组
组长：区水务局局长
副组长：区水务局副局长
成员：局机关各科室和各局属单位主要负责人。
主要职责：负责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区防汛指挥部有关防汛防台工作部署，组织、指挥、协调局机关科室和局属单位开展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应急工作。
组长负责防御应急工作的全面领导和指挥，决定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应急重要事项。
副组长负责防御应急工作的综合协调、技术把关、组织会商分析、工程调度、专家指派、重要水利工程抢险部署等工作。
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局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科（以下简称“灾害防御科”），承担防御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
[bookmark: _Toc97902639]4.2 应急联动处置中心
区水务局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应急处置中心设在灾害防御科，作为区水务局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应急先期处置职能机构和指挥平台。灾害防御科视情况召集相关科室和局属单位召开会商会议，研究应急处理流程并实施。
[bookmark: _Toc97902640]4.3 工作机构及职责
根据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需要，按照区水务局及局属单位“三定”方案，相关内设科室、局属单位承担相应的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职责，主要包括区水务局办公室、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科、河长制工作科、供排水管理科、海洋海塘管理科、综合规划科、组织人事科；上海市崇明区河湖管理中心、上海市崇明区水利管理所、上海市崇明区海塘管理所、上海市崇明区长兴海塘管理所、上海市崇明区横沙海塘管理所、上海市崇明区海洋管理事务所、上海市崇明区给排水管理所、上海市崇明区水文站、上海市崇明区水务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站（以下分别简称办公室、灾害防御科、河长科、供排水科、海洋海塘科、综规科、组织科；河湖中心、水利所、崇明海塘所、长兴海塘所、横沙海塘所、海洋所、给排水所、水文站、水务安质监站）。
[bookmark: _Toc42710473][bookmark: _Toc42710559][bookmark: _Toc45629660][bookmark: _Toc97902641]5 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42710560][bookmark: _Toc42710474][bookmark: _Toc45629661][bookmark: _Toc97902642]5.1 总体要求
5.1.1 按照水旱和海洋灾害的严重程度、影响范围和可控性，由低到高将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应急响应等级分为四级：四级、三级、二级、一级。
5.1.2 当区防汛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时，区水务局同步启动应急响应行动；当本区风情、雨情、水情和沿海风暴潮可能加大灾害影响，则区水务局应结合本区实际启动相应级别的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42710561][bookmark: _Toc42710475]5.1.3 应急响应期间，区水务局及相关单位应当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全程跟踪关注风情、雨情、水情、工情、灾情，及时掌握水旱和海洋灾害动态，并依照本预案采取相应响应行动。
5.1.4 当区水务局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应急响应等级与本区防汛防台应急响应等级不一致时，按照“就高”原则执行。
5.1.5 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应急响应范围和持续时间经区水务局结合本区水旱和海洋灾害影响范围和可能持续时间综合研判后确定。应急响应行动涉及到的具体执行方案和具体执行单位经区水务局组织会商后确定。
5.1.6当灾情或险情超出区水务局的协调、处置能力时，区水务局应及时报请上海市水务局、区政府、区防汛指挥部等上级部门进行协调指挥。
[bookmark: _Toc97902643][bookmark: _Toc45179869][bookmark: _Toc45629662]5.2 四级响应
5.2.1 启动条件与程序
当发生或预计发生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事件时，经综合研判后，启动崇明区水务局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四级响应。
（1）崇明气象台发布暴雨或台风蓝色预警；
（2）区防汛指挥部启动防汛防台四级响应行动；
（3）崇明、长兴、横沙水利片或主要河道防汛代表站实测或预报水位达到警戒水位；
（4）海塘、堤防、水闸、泵站等水利工程出现一般险情；
（5）沿海岸段风暴潮达到蓝色预警级别；
（6）近岸海域海浪达到黄色预警级别；
（7）长江口水源地取水口咸潮达到蓝色预警级别。
（8）其他突发事件需要启动四级应急响应的情况。
根据汛情发展变化，当发生或预计发生符合四级应急响应的事件时，由局分管分局长决定启动区水务局四级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应急响应。
5.2.2 响应行动
（1）区水务局及时启动水旱和海洋灾害应急预案，通知有关部门、单位，并上报区防汛指挥部、区政府、市水务局。各单位启动应急响应，服从区水务局的统一指挥。
（2）局分管副局长组织会商，对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工作作出部署，并将情况报局长。
（3）区水务局进入应急状态，各有关单位按照区水务局的统一部署和职责分工参与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工作。
（4）灾害防御科会同相关单位按照调度权限做好水工程调度，每日及时了解掌握相关风情、雨情、水情、工情、灾情，并将有关情况及时汇总报告分管副局长。
（5）河湖中心负责确保防汛防台相关信息系统、硬件设备、信息网络、视频监控系统等的正常运行。
（6）河湖中心根据水旱和海洋灾害影响范围，及时做好有关河湖堤防、泵站、农污处理设施等防范工作。加强值班，做好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工作，并及时上报相关信息。
（7）崇明海塘所、长兴海塘所、横沙海塘所、海洋所应加强督促检查水旱和海洋灾害影响区域内海洋海塘巡查维护。同时，加强对可能影响范围内专用段海塘维护及应急抢险工作的指导和协调；加强区管水闸泵闸涵闸等水利设施的巡查维护，对出现的险情及时处置，并及时上报相关信息。
（8）水文站密切关注汛情变化，加强汛情监测，保障水情系统正常运行。遇到局部大暴雨、特大暴雨等信息及时上报。每日至少两次提供预测预报意见，紧急情况时随时提供。
（9）给排水所做好排水管道预抽空工作，加强排水热线管理，及时处置道路积水。加强对暴雨易积水地区排水管道、泵站和防汛应急排水车辆等设施设备的检查。做好道路积水量放水和应急抢排工作的协调指挥以及道路积退水信息的报送工作，并及时上报相关信息。
（10）水务安质监站、水利所加强对在建水务工程的监督检查，督促各相关参建单位落实度汛预案响应机制，必要时建议在建水务工程停工并转移相关人员，并及时上报相关信息。
[bookmark: _Toc45179870][bookmark: _Toc97902644]5.3 三级响应
5.3.1 启动条件与程序
当发生或预计发生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事件时，经综合研判后，启动区水务局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三级响应。
（1）崇明气象台发布暴雨或台风黄色预警；
（2）区防汛指挥部启动防汛防台三级响应行动；
（3）崇明、长兴、横沙水利片或主要河道防汛代表站实测或预报水位全面超过警戒水位；
（4）海塘、堤防、水闸、泵站等水利工程出现较大险情；
（5）沿海岸段风暴潮达到黄色预警级别；
（6）近岸海域海浪达到橙色预警级别；
（7）长江口水源地取水口咸潮达到黄色预警级别；
（8）本区海域发生三级赤潮灾害事件。
（9）其他突发事件需要启动三级应急响应的情况。
根据汛情发展变化，当发生或预计发生符合三级应急响应的事件时，由局分管分局长决定启动区水务局三级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应急响应。
5.3.2 响应行动
（1）区水务局及时启动水旱和海洋灾害应急预案，通知有关部门、单位，并上报市水务局、区政府、区防汛指挥部。各单位启动应急响应，服从区水务局的统一指挥。
（2）区水务局分管副局长组织会商，对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作出部署，并将情况通报局长。
（3）区水务局进入应急状态，各有关单位按照区水务局的统一部署和职责分工参与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工作。分管副局长或带班副局长24小时带班。
（4）灾害防御科密切监视风情、雨情、水情、工情、灾情并及时收集相关信息，全面掌握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工作动态，加密分析会商，做好与区防汛指挥部会商准备，提出调度建议。会同相关单位按照调度权限做好水工程调度，指导做好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工作，并将有关情况及时汇总报告局长、分管副局长。
（5）河湖中心根据水旱和海洋灾害影响的范围，及时做好有关河湖堤防、泵站、农污处理设施等防范工作。监督各相关单位做好河湖堤防和泵站的巡查检查运行调度工作，并及时上报相关信息。
（6）崇明海塘所、长兴海塘所、横沙海塘所、海洋所应加强督促检查水旱灾害影响区域内海洋海塘巡查维护。同时，加强对可能影响范围内专用段海塘维护及应急抢险工作的指导和协调；加强区管水闸巡查维护，并对出现的险情及时处置。加强巡堤查险，重点加强超警堤段、近期出险堤段、历史溃口和重大险情堤段的巡查，并及时上报相关信息。
（7）水文站落实具体保障人员，密切监测全区水雨情信息以及最新气象预报信息，掌握汛情变化，及时加报相关雨情、水情信息，及时发布分片水情预报等专报，对水情系统运行状态进行检查，编写水情分析专报。
（8）给排水所做好排水管道预抽空工作，加强排水热线管理，及时处置道路积水。加强对暴雨易积水地区排水管道、泵站和防汛应急排水车辆等设施设备的检查。重点加强建设工地临时封堵和施工泥浆排放情况的检查。做好道路积水量放水和应急抢排工作的协调指挥以及道路积退水信息的报送工作，并及时上报相关信息。
[bookmark: _Hlk97041637]（9）水务安质监站、水利所加强对在建水务工程安全度汛的监督检查，督促各相关参建单位落实度汛预案响应机制，必要时建议在建水务工程停工并转移相关人员，并及时上报相关信息。
[bookmark: _Toc45179871][bookmark: _Toc97902645]5.4 二级响应
5.4.1 启动条件与程序
当发生或预计发生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事件时，经综合研判后，启动上海市崇明区水务局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二级响应。
（1）崇明气象台发布暴雨或台风橙色预警；
（2）区防汛指挥部启动防汛防台二级响应行动；
（3）崇明、长兴、横沙水利片或主要河道防汛代表站实测或预报水位接近保证水位；
（4）海塘、堤防、水闸、泵站等水利工程出现重大险情；
（5）沿海岸段风暴潮达到橙色预警级别；
（6）近岸海域海浪达到红色预警级别；
（7）受地震或其他因素影响，预计海啸达到黄色预警级别；
（8）长江口水源地取水口咸潮达到橙色预警级别；
（9）本区海域发生二级赤潮灾害事件。
（10）其他突发事件需要启动二级应急响应的情况。
根据汛情发展变化，当发生或预计发生符合二级应急响应的事件时，由区水务局局长决定启动区水务局二级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应急响应。
5.4.2 响应行动
（1）区水务局及时启动水旱和海洋灾害应急预案，通知有关部门、单位，并上报市水务局、区政府、区防汛指挥部。各单位启动应急响应，服从区水务局的统一指挥。
（2）区水务局局长组织会商，对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工作作出部署，分管副局长及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商，区水务局相关部门、单位参加会商。
（3）区水务局进入应急状态，各有关单位按照区水务局的统一部署和职责分工参与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工作。区水务局局长24小时带班。
（4）灾害防御科密切监视风情、雨情、水情、工情、灾情并及时收集相关信息，全面掌握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工作动态，加密分析会商，做好与区防汛指挥部会商准备，提出调度建议。会同相关单位按照调度权限做好水工程调度，指导做好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工作，并将有关情况及时汇总报告局长、分管副局长。
（5）河湖中心根据水旱和海洋灾害影响的范围，及时做好有关河湖堤防、泵站、农污处理设施等防范工作。监督各相关单位做好河湖堤防和泵站的巡查检查运行调度工作，并及时上报相关信息。
（6）崇明海塘所、长兴海塘所、横沙海塘所、海洋所应加强督促检查水旱灾害影响区域内海洋海塘巡查维护。同时，加强对可能影响范围内专用段海塘维护及应急抢险工作的指导和协调；加强区管水利泵闸巡查维护，并对出现的险情及时处置。加强巡堤查险，重点加强超警堤段、近期出险堤段、历史溃口和重大险情堤段的巡查，并及时上报相关信息。
（7）水文站落实具体保障人员，密切监测全区水雨情信息以及最新气象预报信息，掌握汛情变化，及时加报相关雨情、水情信息，及时发布分片水情预报等专报，对水情系统运行状态进行检查，编写水情分析专报。
（8）给排水所做好排水管道预抽空工作，加强排水热线管理，及时处置道路积水。加强对暴雨易积水地区排水管道、泵站和防汛应急排水车辆等设施设备的检查。重点加强建设工地临时封堵和施工泥浆排放情况的检查。做好道路积水量放水和应急抢排工作的协调指挥以及道路积退水信息的报送工作，并及时上报相关信息。
（9）水务安质监站、水利所加强对在建水务工程安全度汛的监督检查，督促各相关参建单位落实度汛预案响应机制，必要时建议在建水务工程停工并转移相关人员，并及时上报相关信息。
[bookmark: _Toc97902646][bookmark: _Toc45179872]5.5 一级响应
5.5.1 启动条件与程序
当发生或预计发生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事件时，经综合研判后，启动区水务局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一级响应。
（1）崇明气象台发布暴雨或台风红色预警；
（2）区防汛指挥部启动防汛防台一级响应行动；
（3）崇明、长兴、横沙水利片或主要河道防汛代表站实测或预报水位超过保证水位；
（4）海塘、堤防、水闸、泵站等水利工程出现特别重大险情；
（5）沿海岸段风暴潮达到红色预警级别；
（6）受地震或其他因素影响，预计海啸达到橙色或红色预警级别；
（7）长江口水源地取水口咸潮达到红色预警级别；
（8）本区海域发生一级赤潮灾害事件。
（9）其他突发事件需要启动一级应急响应的情况。
根据汛情发展变化，当发生或预计发生符合一级应急响应的事件时，由区水务局局长决定启动区水务局一级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应急响应。
5.5.2 响应行动
（1）区水务局及时启动水旱和海洋灾害应急预案，通知有关部门和单位，并上报市水务局、区政府、区防汛指挥部。各单位启动应急响应，服从区水务局的统一指挥。
（2）区水务局局长组织会商，对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工作作出部署，分管副局长及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商，区水务局相关部门、单位参加会商。
（3）区水务局进入应急状态，各有关单位按照区水务局的统一部署和职责分工参与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工作。区水务局局长24小时带班。
（4）灾害防御科密切监视风情、雨情、水情、工情、灾情并及时收集相关信息，全面掌握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工作动态，加密分析会商，做好与区防汛指挥部会商准备，提出调度建议。会同相关单位按照调度权限做好水工程调度，指导做好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工作，并将有关情况及时汇总报告局长、分管副局长。
（5）河湖中心根据水旱和海洋灾害影响的范围，及时做好有关河湖堤防、泵站、农污处理设施等防范工作。监督各相关单位做好河湖堤防和泵站的巡查检查运行调度工作，并及时上报相关信息。
（6）崇明海塘所、长兴海塘所、横沙海塘所、海洋所应加强督促检查水旱和海洋灾害影响区域内海洋海塘巡查维护。同时，加强对可能影响范围内专用段海塘维护及应急抢险工作的指导和协调；加强区管水闸巡查维护，并对出现的险情及时处置。加强巡堤查险，重点加强超警堤段、近期出险堤段、历史溃口和重大险情堤段的巡查，并及时上报相关信息。
（7）水文站落实具体保障人员，密切监测全区水雨情信息以及最新气象预报信息，掌握汛情变化，及时加报相关雨情、水情信息，及时发布分片水情预报等专报，对水情系统运行状态进行检查，编写水情分析专报。
（8）给排水所应加强值班，做好排水管道预抽空工作，加强排水热线管理，及时处置道路积水。加强对暴雨易积水地区排水管道、泵站和防汛应急排水车辆等设施设备的检查。重点加强建设工地临时封堵和施工泥浆排放情况的检查。做好道路积水量放水和应急抢排工作的协调指挥以及道路积退水信息的报送工作，并及时上报相关信息。
（9）水务安质监站、水利所加强对在建水务工程安全度汛的监督检查，督促各相关参建单位落实度汛预案响应机制，必要时建议在建水务工程停工并转移相关人员，并及时上报相关信息。
[bookmark: _Toc42710562][bookmark: _Toc42710476][bookmark: _Toc45629665][bookmark: _Toc97902647]5.6 信息发布
区水务局统一审核并发布水情、雨情、工情、灾情和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工作动态。
局办公室组织做好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宣传工作，及时联系有关新闻媒体报道崇明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工作，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同时，组织做好水务局政务信息报送，以及微信公众号等信息发布。各单位和部门配合做好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工作信息发布，及时提供宣传素材，发布水情、雨情、工情、灾情和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工作动态等信息。
[bookmark: _Toc97902648][bookmark: _Toc45629666]5.7 响应调整和结束
当本区灾害得到有效控制，且区防汛指挥部调整或结束防汛应急响应时，依照有关程序适时调整或结束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45629667][bookmark: _Toc42710483][bookmark: _Toc48232112][bookmark: _Toc97902649][bookmark: _Toc42710569][bookmark: _GoBack]6 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45629668][bookmark: _Toc97902650][bookmark: _Toc42710570][bookmark: _Toc42710484][bookmark: _Toc48232113]6.1 技术保障
[bookmark: _Toc42710571][bookmark: _Toc45629669][bookmark: _Toc42710485]区水务局根据需要组织人员开展技术分析工作，提供各类抢险方案的技术支撑、决策指导、方案优化等工作，为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应急处置提供技术支持。
[bookmark: _Toc42710574][bookmark: _Toc42710488][bookmark: _Toc45629671][bookmark: _Toc48232115][bookmark: _Toc97902652]6.2 后勤保障
应急响应期间，各有关单位加强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车辆运行维护，备齐有关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设施设备，加强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设施运行管理，保证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基础设施、设备安全。加强后勤服务管理，做好应急响应期间必需食品、用品的保障工作。
[bookmark: _Toc48232116][bookmark: _Toc97902653]6.3 资金保障
[bookmark: _Toc97902655]各相关单位应落实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应急响应期间的资金保障。保障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人员值班、设施维护、物资购买、信息化建设等所需经费。
7监督管理
[bookmark: _Toc97902656]7.1 培训与演练
灾害防御科会同各单位和部门加强本预案和水旱和海洋灾害防范知识的宣传、培训，组织水旱和海洋灾害应急抢险演练，提高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各单位负责本单位应急抢险演练，检验应急抢险救援队伍、车辆、物资的保障能力，提升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bookmark: _Toc97902657]7.2 责任与奖惩
组织科组织对在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日常工作和抢险救灾中有立功表现的个人和单位给予表彰和奖励。对因失职、渎职而贻误抢险时机、阻碍应急抢险的人员，根据情节和造成损失的严重性追究相关责任。
[bookmark: _Toc97902658]8附则
[bookmark: _Toc97902659]8.1 预案管理与更新
本预案由区水务局负责组织，灾害防御科负责编制，经区水务局批准后组织实施。并视情况变化，按照有关规定予以修订完善。
[bookmark: _Toc97902660]8.2 解释与实施
本预案由区水务局负责解释。区水务局各相关单位和部门在区水务局统一领导下，做好局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工作。如在本预案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请及时向灾害防御科反映。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6

